
 

 

 

 

 

闽卫院教〔2016〕61号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章程（试行）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馆、中心： 

现将《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6月 12日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养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高素

质技能型人才，在各专业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 

第二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是在院长领导下，对专业建设

和人才培养工作进行研究、咨询、指导和服务的专家组织，接受

校企合作理事会的指导，并执行院长办公会做出的决定。 

第三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宗旨是：应用先进的专业建

设理念，集中专家的智慧和经验，促进专业建设。 

第二章  组织结构与任期 

第四条  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

员 2 名，委员 5至 7 名。 

第五条  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由熟悉本专业的教育

教学规律、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情况，具有丰富的教学或管

理经验，并关心人才培养工作的校内外专家组成。 

第六条  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实行聘任制，由各专业

提名，学校批准，每届任期三年。委员因岗位、职务变动等因素

不能或不宜再担任委员工作的，经各专业系党政联席会讨论、通

过，报院长办公会批准，可以进行调整和补充。 

第七条  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如有严重损害违反本

章程行为，可取消其成员资格。 



第三章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职责 

第八条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动向和岗位人才的需求，确定本

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                    

第九条  指导本专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修订。 

第十条 审议本专业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

并提供指导和帮助。 

第十一条 审议内外实践基地建设规划，提供指导和帮助。 

第十二条 为本专业教师和学生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讲座

或授课，介绍本专（行）业的前沿知识和趋势。 

第十三条  研究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及时

探讨解决方案。 

第十四条  完成学院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五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委

员会议，会议由秘书负责组织，主任委员主持。根据工作需要，

可适当扩大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和增加会议的次数。日常工作由

系主任负责。 

第十六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计划在主任委员主持

下，由全体委员讨论，由各专业委员负责实施。  

第十七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日常工作产生的文档、会议

记录、建设方案规划、讲座材料、委员专家档案等以及条例执行

产生的文件须备份留底，交由秘书负责收集。 

 



第五章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校外委员的权利 

第十八条  享有专业建设与发展的信息知情权；受聘委员所

在的企、事业单位可优先参与本院组织的"产教结合"活动，可优

先安排本院学生实习，优先挑选本院的毕业生； 

第十九条 受聘委员可利用本院的教学资料和教学设备； 

第二十条 每年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提供一定的活动经

费，同时根据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活动情况及学院教学科

研需要，可聘任受聘委员担任客座教授。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6年 6月 12日印发 

 


